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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通告 

国卫通〔2024〕7号 

现发布推荐性卫生行业标准《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使用监测管理标准》，编号和名称如

下： 

WS/T 841—2024 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使用监测管理标准 

该标准自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4年5月8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通告 

国卫通〔2024〕8号 

 

现发布《临床化学检验血液标本的采集与处理》等20项推荐性卫生行业标准，编号和名称如下：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代替标准编号 

1 WS/T 225—2024 临床化学检验血液标本的采集与处理 WS/T 225—2002 

2 WS/T 227—2024 临床检验项目标准操作程序编写要求 WS/T 227—2002 

3 WS/T 229—2024 尿液理学、化学和有形成分检验 WS/T 229—2002 

4 WS/T 230—2024 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临床实验室应用指南 WS/T 230—2012 

5 WS/T 348—2024 尿液标本的采集与处理 WS/T 348—2011 

6 WS/T 356—2024 参考物质互换性评估指南 WS/T 356—2011 

7 WS/T 359—2024 血栓与止血检验常用项目的标本采集与处理 WS/T 359—2011 

8 WS/T 402—2024 临床实验室定量检验项目参考区间的制定 WS/T 402—2012 

9 WS/T 403—2024 临床化学检验常用项目分析质量标准 WS/T 403—2012 

10 WS/T 406—2024 临床血液检验常用项目分析质量标准 WS/T 406—2012 

11 WS/T 408—2024 定量检验程序分析性能验证指南 

WS/T 408—2012、

WS/T 416—2013、

WS/T 420—2013、

WS/T 492—2016 

12 WS/T 409—2024 临床定量检测方法分析总误差评估 WS/T 409—2013 

13 WS/T 413—2024 血清肌酐参考测量程序 同位素稀释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WS/T 413—2013 

14 WS/T 414—2024 室间质量评价不合格原因分析 WS/T 414—2013 

15 WS/T 415—2024 无室间质量评价时的临床检验质量评价 WS/T 41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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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代替标准编号 

16 WS/T 418—2024 受委托医学实验室选择指南 WS/T 418—2013 

17 WS/T 461—2024 糖化血红蛋白检测指南 WS/T 461—2015 

18 WS/T 478—2024 血清25-羟基维生素D2和D3检测 同位素稀释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WS/T 478—2015 

19 WS/T 489—2024 尿液标本临床微生物实验室检验操作指南 WS/T 489—2016 

20 WS/T 491—2024 梅毒非特异性抗体检测指南 WS/T 491—2016 

上述标准自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被代替标准同时废止。 

特此通告。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4年5月9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通告 

国卫通〔2024〕9号 

现发布《职业性慢性氯丙烯中毒诊断标准》等13项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及1项标准修改单，编号

和名称如下： 

一、强制性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1 GBZ 6—2024 职业性慢性氯丙烯中毒诊断标准（代替GBZ 6—2002） 

2 GBZ 10—2024 职业性急性溴甲烷中毒诊断标准（代替GBZ 10—2002） 

3 GBZ 15—2024 职业性急性氮氧化物中毒诊断标准（代替GBZ 15—2002） 

4 GBZ 23—2024 职业性急性一氧化碳中毒诊断标准（代替GBZ 23—2002） 

5 GBZ 27—2024 职业性汽油中毒诊断标准（代替GBZ 27—2002） 

6 GBZ 37—2024 职业性铅及其无机化合物中毒诊断标准（代替GBZ 37—2015） 

7 GBZ 40—2024 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诊断标准（代替GBZ 40—2002） 

8 GBZ 89—2024 职业性汞中毒诊断标准（代替GBZ 89—2007） 

9 GBZ 331—2024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工作规范 

二、推荐性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10 GBZ/T 332—2024 尿中硫氰酸根测定标准 离子色谱法(代替WS/T 39—1996） 

11 GBZ/T 333—2024 尿中铍测定标准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代替WS/T 46—1996） 

12 GBZ/T 334—2024 尿中亚硫基二乙酸测定标准 离子色谱法(代替WS/T 63—1996） 

13 GBZ/T 335—2024 尿中三氯乙酸测定标准 顶空气相色谱法(代替WS/T 96—1996） 

三、标准修改单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19）第2号修改单 

上述强制性标准及标准修改单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GBZ 6—2002、GBZ 10—2002、GBZ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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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GBZ 23—2002、GBZ 27—2002、GBZ 37—2015、GBZ 40—2002、GBZ 89—2007同时废止。 

上述推荐性标准自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WS/T 39—1996、WS/T 46—1996、WS/T 63—1996、

WS/T 96—1996同时废止。 

特此通告。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4年5月9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通告 

国卫通〔2024〕10号 

现发布《职业性皮肤放射性污染个人监测标准》等6项标准，编号和名称如下： 

一、强制性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GBZ 166—2024  职业性皮肤放射性污染个人监测标准（代替GBZ 166—2005） 

二、推荐性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GBZ/T 181—2024 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评价报告编制标准（代替GBZ/T 181—

2006） 

GBZ/T 216—2024 人体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处理标准（代替GBZ/T 216—2009） 

GBZ/T 256—2024 非铀矿山工作场所放射防护标准（代替GBZ/T 256—2014、GBZ/T 233—

2010） 

三、推荐性卫生行业标准 

WS/T 830—2024 外照射放射防护剂量转换系数标准（代替GBZ/T 144—2002、GBZ/T 

202—2007） 

WS/T 831—2024 医疗照射放射防护名词术语标准（代替GBZ/T 146—2002） 

上述1项强制性标准自2025年6月1日起施行，GBZ 166—2005同时废止。 

上述5项推荐性标准自2024年12月1日起施行，GBZ/T 181—2006、GBZ/T 216—2009、GBZ/T 256—

2014、GBZ/T 233—2010、GBZ/T 144—2002、GBZ/T 202—2007、GBZ/T 146—2002同时废止。 

特此通告。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4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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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2024-2027 年）的通知 

国卫办宣传发﹝2024﹞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中医药局、疾控局： 

为全面系统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进一步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

心”转变，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决定联合开展“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

动”。现将《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7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确

保取得实效。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 

国家疾控局综合司 

2024年5月29日         

 

 

 

 

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方案 

（2024-2027年）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健康素养促进工作，

明确提出“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水平，是提高全民

健康水平最根本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之一”。近

年来，我国大力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出台一系列

政策举措，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开展健康知识普

及行动，取得明显成效。监测显示，我国居民健

康素养水平呈现持续增长态势，2023年达到

29.70%。 

为进一步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

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推动中医药成为

群众促进健康的文化自觉，更加全面系统提升居

民健康素养，教育引导居民个人真正成为自己健

康的“第一责任人”，特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目标任务 

以宣传推广《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

识与技能》为主线，推动健康教育进社区、进家

庭、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引导公众自觉践

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让人民群众真

正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更好地重视健康、

维护健康、享受健康。主要目标如下： 

——优质健康科普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健康

科普服务的覆盖面、触达率和有效性进一步提升； 

——健康科普信息传播环境更加清朗，权威

健康科普作品全方位、多渠道推送，虚假错误信

息得到坚决遏制； 

——健康教育人才队伍更加壮大，医疗卫生

机构和医疗卫生人员投身健康教育的专业性、主

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增强； 

——动员社会各界支持参与更加广泛，社会

力量和人民群众参与健康教育的机会和平台进

一步拓展； 

——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持续提升，2024— 

2027年平均每年提升2个百分点左右，中国公民

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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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措施 

（一）加大优质健康科普产品供给。 

1.发布一批优质健康科普作品。遴选汇集医

疗卫生机构优质健康科普资源，建立国家健康科

普资源库矩阵。围绕婴幼儿、儿童青少年、老年

人、孕产妇及职业人群等重点人群，聚焦近视防

控、心理健康、合理膳食、科学运动、传染病防

控、“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

健康骨骼”（简称“三减三健”）、健康孕育等

重点主题，不断创新健康科普的理念、视角、模

式，向社会发布一批科学权威、通俗易懂的健康

科普作品。针对重要热点问题反复讲、持续说，

不断强化公众意识。 

2.出版一套健康科普系列丛书。做好“健康

中国 你我同行”等系列健康科普丛书编辑出版

工作，覆盖老年、儿童、妇女等重点人群和呼吸

系统疾病、感染性疾病、癌症、合理膳食、心理

健康等重点内容，向人民群众供给更多权威的健

康科普图书。各地结合实际，自行编辑出版或者

用好健康科普丛书。 

3.办好一场新时代健康科普作品征集大赛。

每年举办大赛活动，支持创作更多具有科学性、政

策性、传播性的作品。发动全国各省份组织当地健

康科普作品征集比赛，鼓励更多医疗卫生机构和

医疗卫生人员参与到健康科普作品创作中来。 

4.推出一系列中医药科普活动和产品。持续

举办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大赛、“千名医师讲中

医”、悦读中医等品牌活动，支持推出“灸

童”“河洛”等多个系列科普漫画、短视频、文

创产品等，鼓励中医药系统各单位在新媒体平台

开设中医药科普专栏，经常性推送贴近群众生产

生活的中医药养生保健等科普内容，不断提升公

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 

5.打造一批疾控科普传播品牌和精品活动。

办好中国健康科普大赛，通过传播技能大赛提升

专业人员制作科普作品的能力和水平，逐步拓展

覆盖面和参与人群，不断扩大传播力、影响力。

结合传染病高发季节时间特点、重大传染病防治

主题日宣传活动等，开展形式丰富的线上线下科

普活动，将传染病防控健康科普常态化、机制化。

建设完善疾控健康科普资源库及专家库，进一步

拓宽公众获取健康科普知识渠道，完善传染病疫

情监测和应急科普发布联动机制，助力维护公众

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 

（二）规范健康科普信息发布与传播。 

1.落实一个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

强化多部门联动，通过电视、广播、报刊和新媒

体等方式，广泛传播优质权威健康科普作品。梳

理一批健康谣言和虚假错误信息样本，加大对互

联网不良健康科普信息的监测和处置力度，对于

影响力大、传播范围广的不良信息，及时处置辟

谣，并依法追究传播者责任，净化健康科普网络

环境。 

2.推广一个健康科普小程序。联合中国计生

协会在原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在中西部地区拓展

“健康知识进万家”项目，利用小程序，依托计

生协组织网络和会员组织服务体系，发挥计生协

深入社区和家庭的工作优势，以家庭健康指导员

为媒介，“点对点”地将优质健康科普作品推送

给更多人群。 

（三）加强健康教育人才队伍建设。 

1.建强一个健康科普专家库。发布国家健康

科普专家库（2024年）成员名单，对入库专家实

行培训和动态管理。推动国家和省级健康科普专

家库成员积极开展科普活动，通过现场讲座、媒

体采访、视频直播、撰写审核作品等多种方式，

提升健康科普作品质量。 

2.用好一个健康教育绩效考核机制。指导多

地用好用足现有的健康教育和健康科普工作激

励政策，让更多医疗卫生人员享受到绩效考核、

课题申报、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等制度保障，更

愿意投身健康教育和健康科普。 

（四）加强社会倡导动员。 

1.建设一批健康县区。继续推进健康县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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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坚持政府、社会、个人共建共享，改善各类

健康影响因素。建立健康促进工作机制，制定健

康公共政策，建设健康促进场所，营造健康文化，

改善健康环境，培育健康人群。 

2.打造一批健康促进医院。以健康促进医院

建设为抓手，推动实现从以医疗卫生部门为主向

以多部门多层次参与转变，从以个人为主向以个

人和社区共同参与转变，从以疾病治疗为主向以

预防为主转变。通过医院全体员工的参与，有效

配置资源，开展有组织的行动，优化医院环境，

出台有利于医患的政策，激发医护人员发挥最佳

效能，将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有效融入疾病防治

日常工作各环节。 

3.发起一个健康素养宣传月。将每年6月份

作为健康素养宣传月，推动行业协会、学会向全

系统、全社会发出倡议，组织策划开展健康相关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办好全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

进大会，不断提升宣传活动影响力，掀起健康素

养宣传推广的热潮。利用现有法定节日、传统文

化节日、卫生健康主题纪念日等做好健康素养宣

传。 

4.组织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国家和各省份

联动，定期组织“时代楷模”“最美医生”“中

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月度人物和各级健康科

普专家库成员等先进典型代表、权威专家，赴边

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脱贫地区等开展“名医

走基层——志愿服务行”活动，通过现场义诊、

健康咨询、健康讲座等，将健康知识和健康服务

送到村（居）社区和群众身边。 

5.开展一场“我家的健康故事”征文活动。

每年面向全社会征集健康故事，让广大群众讲好

自己身边传承健康家风、树立健康理念、养成健

康行为、提升家庭及成员个人健康素养等方面的

故事，积极总结推广优秀故事中所反映的促进家

庭健康的经验做法。 

6.举办一期健康知识网络竞赛。联合有关部

门和社会力量，借助互联网平台，每年举办一期

健康知识竞赛，号召广大网民积极参与，学习知

识，享受快乐，收获健康。 

三、组织实施 

一是加强协作。争取多部门支持，用好卫生、

宣传等部门协作机制，强化卫生健康系统上下联

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落实好各项任务。

二是务求实效。各级卫生健康部门结合当地实际，

推进工作形式、方法创新，不断增强针对性和实

效性，坚持以服务群众为出发点，以群众满意为

落脚点，不强制摊派任务，不搞劳民伤财、华而

不实的形式主义，办出特色，办出成效。三是总

结交流。在行动实施过程中，深入挖掘各地各部

门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科普的鲜活经验，对典型

案例进行交流推广。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体和网

络新媒体，广泛宣传提升居民健康素养的好举措

好做法，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